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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岱)黄渤海新
区万达华府小区3号楼2单元部分居民
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缝。他们认为，这与
砸承重墙的一业主有关。

对于裂缝，业主刘先生认为，肯定是
墙体发生了变化，都裂到顶了。业主高
先生则告诉记者，裂缝越来越大，去年快
过年的时候，他找腻子师傅又重新修了
一下，挂的双层网格布，“现在看看裂缝
还是比较大”。

砸承重墙的业主住在12楼，记者赶
到时，其家里没有人，具体情况无从了
解。不过，其他业主提供的《住宅使用说
明书》清楚地标注了厨房和过道之间的
墙是承重墙。

对于12楼层业主私砸承重墙，业主
们首先向物业公司反映了相关情况。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给这户业
主下达了整改通知书，但是对方置之不
理。随后，业主们又找到了房屋安全的主
管部门——黄渤海新区建设交通局。该
局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和这位业主电话沟通过多次，

“周一还打电话要求对方立即整改”。

黄渤海新区建设交通局住房保障
和物业管理处副处长李良说，私砸承重
墙的业主说目前不在烟台，他们要求3
月 15日整改完毕。否则，将按照新的
《烟台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实施
行政处罚。目前，针对该业主私自变动
承重墙的情况，相关部门正在依法依规
处理中。

对于其他业主家中出现的裂缝是否
是12楼业主私自砸承重墙造成的，主管
部门建议可以申请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万达华府小区部分居民家中墙面裂缝，
疑与一业主私拆承重墙有关，依据相关条例——

私拆承重墙，最少罚五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张文亮 王浩瑞 摄影报道）乍暖还
寒，中铁十局承建的德润路快速路建设进
入冲刺期。从地面登上10多米的梯笼，德
润快速路施工现场便映入眼帘：远处数十
台吊车正在进行吊装作业，工人们正在对
主线桥进行焊接作业，犹如在桥上演奏“春
日大干进行曲”。

“目前，12个劳务队的280多名工人已
经陆续到岗。”据中铁十局德润快速路项目
部负责人朱新法介绍，他们抢抓施工生产
黄金期，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完成德
润快速路的建设任务，确保如期通车。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长度4.5公
里，铺设高架桥梁20万平方米，全线主线
桥工程量已完成90%以上。

德润路快速路（港城大街-红旗路）是
我市城市快速路网“三纵一横”中的一

“纵”，北起红旗路，南至港城西大街，工程
全长约5.16公里。项目建成后，市民出行
将更加便捷。

冲刺! 德润快速路主线桥九成完工

居民医保缴费截至28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衣宝萱）记者昨日从
市医保局获悉，2023年居民医保集
中缴费期截至28日，还没办理缴费
的居民要抓紧时间了。

今年缴费时间延长至2月28日，
凡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缴费的参保
人，自2023年1月1日起享受居民医
保待遇。

2023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
准分两档，一档为每人每年370元，
二档为每人每年520元。各类学校
（含各类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
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70元；其
他未成年居民（以下统称未成年居
民）每人每年370元。未成年居民均
享受二档缴费对应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

特殊群体参加居民医保由民政、
残联、乡村振兴等部门提供名单，户
籍地医保经办机构为其统一办理参
保登记手续。其他居民有两种参保
缴费方式：一是续保的居民，无需办
理参保登记，直接通过税务征收渠道
缴费；二是新参保居民通过“烟台市
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办理参保登
记或持户口簿、身份证到户籍地镇街
人社所办理参保登记。

非本市户籍人员及其非本市户
籍未成年子女可持居住证到居住地
镇街人社所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新闻链接

《烟台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房
屋装饰装修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
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四十四条也明确：擅自变动
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曹广晶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泄露内幕信息案

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省长曹广晶涉嫌受贿、泄露内幕信息
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江苏省徐州
市公安局分别调查、侦查终结，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徐州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徐州市
人民检察院已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曹广晶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
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曹广
晶利用担任原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
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原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原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湖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特别巨大；曹广晶作为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泄
露给他人，致使他人从事与该内幕
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情节特别严
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泄露内幕信
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